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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如何在充分尊重市场运行规律的前提下发挥基本经济职能，

制定提升市场产权效率的制度，促进全要素效率提升。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体中的能够使价值迅速增值

的知识、体力和价值的总和。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都允许以人力资本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标的，

提升公司运营和发展的效率。通过制度上的设计来解决人力资本出资交付评估、责任担保机制、人力资

本出资者保护等问题后，允许人力资本出资具有合理性。人力资本出资制度既能实现对公司、债权人利

益的有效保护，又能在监督覆盖的情况下，促进社会个人发展及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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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 key 
lies in how the government can exert its basic economic functions while fully respecting the laws of 
market operation, and thus formulate systems that can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 property 
right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factor efficiency. Human capital is the sum of knowledge, physical 
strength, and value embodied in the human body that can rapidly increase value.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France all allow human capital to be used as the subject of 
contribution to a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which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ompany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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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velopment. After solving problems such as the assessment of the delivery of human capital 
contribution, the liability guarantee mechanism,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capital contributors 
through institutional design, it is reasonable to allow human capital contribution. The human capital 
contribution system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and creditors, but 
also, under the coverage of supervision, promote the individual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overall soci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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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 2013 年《公司法》注册资本制度取消了对最低注册资本额度及出资时间的要求。此次改革的目

的为提高公司法运作效率，推动市场经济高效发展。经济市场意识到公司的偿债能力并非完全依赖于注

册资本，而是建立于公司的现实净资产状况上[1]。随着物质水平提高，知识经济应运而起，人力资本的

价值创造力越来越受到关注。西奥多·舒尔茨 1 预估：二十世纪上半叶，尽管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相当

强劲且经济理论丰富的国家，仍有七百余亿美元“增长剩余”无法用早已经证明的理论准确解释，其中，

约有三成至七成数据增长源自人力资本投资[2]。国外相当一部分遵循法定资本制度的国家完成了允许人

力资本出资的制度变迁。我国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如上海、温州等，以临时方案允许人力资本出

资高科技、创新型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我国允许合伙人以劳务出资合伙企业，现公司法却

并未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形式进行改革，依然禁止“劳务”出资，然而人力资本与劳务法律内涵不同，

为鼓励投资自由，促进稀缺投资资源的充分利用，满足现代知识经济发展需求，探索克服资本评估、责

任承担及人力资本出资人保护等实践难题后，理应将公司法实践中急需的人力资本出资纳入法律允许的

范围内。 

2. 政府与市场的边际应当落于何处？ 

在探索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西方国家关于政府与市场关

系理论总体来讲分为三大学派，一个是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论，一个是以凯恩

斯(Keynes)为代表的干预主义理论，此外还有制度学派和选择学派。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经历

了从“守夜人”“裁判员”“经济管理者”再到“市场干预者”“产权保护者”这一不断变化的过程。规

范经济学这样描述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当市场出现失灵，无法使资源配置

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时，政府应当作为“有形之手”介入，以期达到市场在政府的干预之下臻于圆满的

状态，且好的治理通常是行为偏好诱致下采取的行动，对有目的性的价值估计过度，而自发治理的价值

反而被低估了[3]。我们应当重视实体经济需求下自发形成的制度，将其纳入法律规范下提供制度支持，

而不是任由自发治理的制度野蛮生长。我国现今少有真正在世界商业舞台突出竞争的企业，其一重要原

因就是，我国制度仍需要改进，政府应当放弃从资源支配与分享获利的考量，走向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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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odore·W·Schultz：1902 年 4 月 30 日~1998 年 2 月 26 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成员、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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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提升中获利。政府在其多种目标中，现在更优先重视能创造财富的资源的累计[4]。事实上，政府也

是经济理性人，有着天然的利己趋向，且缺少全要素效率思维作为制度决策支撑。由此，如何寻求政府

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如何在充分尊重市场运行规律的前提下发挥基本经济职能，去实

现更包容的制度，如此制定提升市场产权效率的制度，让更大范围的市场参与者能够在良好制度下，顺

应盈利方向的行动偏好促进经济发展[5]。通过制度减少此类不确定性，化解冲突，此为完善制度设计的

关键。 

3. 人力资本出资制度问题的提出 

制度是决定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在我国不断深化改革、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亦不断进行着

调整，产生更包容，更具有产权效率的制度。出资制度一直处于制度变化的中心，随着多次公司法的修

改，股权，债权已然进入公司法修改草案的规范之内，为市场融资提供了更广泛的方式，然后，人力资

本出资仍未进入公司法修改视野之中。 
(一) 人力资本出资法律内涵 
从法学的角度出发，人力资本为：凝聚在人体内能够产生价值增量的知识、技术、经验和体力的总

和，且不是必须经过投资过程才可形成的广泛意义上的法律“资本”。人力资本具有多重属性，人身专

属性位与劳动者不可分离(如运动员的体能价值)，可增殖性指通过教育、培训实现价值倍增(Schultz, 1961)；
还有学者认为其具有可交易性：在劳动力市场中通过契约实现权利让渡。 

在现代社会的知识网络经济、智慧共享经济等经济大潮中，人的因素越来越重要。企业中的物质资

本本身并非主动自我增值，势必要有“人”的参与才能使其增值。人力资本参与企业运营，激发物质资

本进行激烈反应，其对公司的经营以及社会资源的良好配置起到了“强力催化剂”般的作用，其中影响

力最为深远的是李友根教授于本世纪初撰写的专著——《人力资本出资问题研究》。朱慈蕴教授以及蒋

大兴教授等学者皆采用了此用法。本国人力资本出资的实务环境中，多地曾制定法律文件使用“人力资

本出资”的用词，特别是 2005 年上海市工商局和浦东新区政府联合制定的《浦东新区人力资本出资试行

办法》，2006 年发布的《温州市人力资本出资登记试行办法》均直接将人力资本出资作为文件标题。合

肥，宁波等地与之相关的法律文件正文中，皆采用了人力资本出资的用语。 
(二) 人力资本出资必要性 
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大环境下，原本固守法定资本制度的国家，对于人力资本出资的态度亦逐渐由

限制变得开放。公司最初诞生的目的是“集资干大事”，其经营盈利性在公司生存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

商业机会和利益增长所在之处，社会资源便自发主动地向其涌去。即使没有法定制度的允许，亦存在商

人铤而走险制造机会的情况，由此出现了职工持有干股，以劳务出资合伙企业，再由合伙企业出资成为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等情况，其背后的本质为人力资本出资原理，然而上述方式却游走于法律的边缘，

出资后，股东身份常常发生纠纷难以保证出资人利益，债权人权益有时亦难以保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法律，其理应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不应“逆流

而上”。当社会发展到占人口大多数的非技术个人被一小撮贪婪的资本家所控制的资本主义阶段时，缔

结经济契约的健全的个人自由可能是没有自由的[6]，所以《劳动保障法》应运而生。我国公司资本制度

的宽松化，致使中小成长型企业近年来数量迅速增加。成长型公司往往借助转瞬即逝的商机以及敏锐的

市场判断力进入市场，然而其苦于无足够资金去聘请高技术人才，且法律对人力资本出资的限制使得这

类公司的高技术人才无法通过人力资本出资引进，导致公司运营成本过高，保守的出资形式制度圈住了

中小型企业的整体发展[1]。 
实践中，无数有志青年“齐聚一堂”共同创业，却由于无有效的未来利益保障，公司内部利益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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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扩大，创业计划只得以失败告终。此外，许多高技术，精管理的人才苦于公司内部权力斗争波及，

更有甚者，职业经理人在涉及财务、正常运营操作等决策中，因为随时可能被解职的非股东地位，无法

于公司中正常保护自身权益，所以部分经理人对于股份持有具有特别的追求，此类人群常常不满足于干

股形式，而选择公司达成借贷关系，以后期红利代替购股款的情况常常发生。法律制度对人力资本的直

接规定将照明人力资本出资的黑暗角落，规范明晰后，人力资本出资者具有法定的股东资格，不必付出

巨大成本维护自身的权利，在法律上，不再处于其以一人之力对抗团体性组织时的弱势地位，公司及其

债权人权益受损时亦可通过明确的法律途径追责人力资本出资者。政府在促进市场经济体制中。在各

类因素中必须发挥其基本的作用，其中一因素即为竞争、以及反应了相对市场价格变化和管理者的动

因做好准备的私有化，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和国家垄断的终结[7]。政府于制度制定中应当注意考虑此类

因素。 
我国公司法自 1993 年以来，经过 2005 年、2013 年的大规模修改，其资本制度从非常严格的法定资

本制转变为非标准意义上的法定资本制。法律规定出资期限由公司章程决定，同时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

额度(金融相关的特殊实缴制公司例外)，一分公司可以存在，更不必说一元公司。许多罪名在实践中慢慢

变得少见，例如抽逃出资罪，严格法定资本制度下，规定了较高的出资额度标准，导致大量商人借钱出

资，公司设立完毕后，部分资金闲置不能创造利润，出资人选择抽逃出资返还债务。对于商人而言，此

为利益最大化的必要选择，与之不同的是对法律而言，此为严重违法行为，必须予以制裁。于此，法律

与市场参与者的摩擦非常大，商业环境和发展速度均受到消极影响。2013 年《公司法》改变了这一现状，

商业活力得到了巨大激发，企业数量大大增长。然而市场经济参与者中“鱼龙混杂”，公示的注册资本

已经不再是公司在履行合约时的强力保障，甚至常常有所误导(认缴登记与实缴公示之间具有时间差)，五

十万注册资本可能实际只有一万缴足。这预示着，我国由原先的资本信用制度过渡为资产信用制度[8]。
过去公司资本要求必须实缴，现在大多数公司资本处于应缴状态，而未来履行的人力资本出资亦是应缴

状态，与我国当今资本制度不谋而合。 
公司设立登记时已没有货币比例要求，财产评估报告已不再是必要提交项目。但我国法律在出资形

式上仍保持保守态度，未与现有高效率的认缴资本制度相配套，借鉴他国人力资本出资的方法和限制措

施可为我国的人力资本出资制度探索进程减少市场动荡的风险。 

4. 人力资本出资基础制度设置 

法学界通说认为十九世纪末德国开创了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发展的先河[9]。资本信用制度亦开始在世

界范围内传播。如今资本认缴制度下，已有多数学者认为现在应当采用资产信用制度。有的学者认为人

力资本出资制度违反资本信用制度，无法满足资本的担保作用而禁止其出资[10]。此观点适用于今日已不

再成立。因认缴制度下，以静态资本作为担保来衡量动态的公司资本运作，无异于“刻舟求剑”，市场参

与主体应采用会计学，经济学工具来分析交易方的资产价值[11]。后续的社会信用保障制度必然需要不断

加以完善。我国法律应与时俱进，建立人力资本出资交付评价体系、人力资本出资限制和责任担保体系、

人力资本投资者保护体系，打造高效严谨的人力资本出资制度。 
(一) 人力资本出资交付评估制度 
人力资本出资的主要局限性在于难以评价，以及强人身依附性下的转移问题。但于制度指引下，通

过有效方式评估人力资本的价值，通过合同约束出资人履行义务使公司获得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出资后

出资额记载、公示都是需要落实的问题。 
第一，人力资本出资额以全体股东协商作价为主，第三方评估机构为辅。有的学者认为，人力资出

资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不得由股东们评估出资人的出资额度，评估工作必须由高度成熟，且具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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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来完成[12]。防止股东会内部利用评估权利高估人力资本，使得公司资本制度混乱，

股份“掺水”。学者梁上上反对必须由第三方评估机构来评估人力资本，表示人力资本评估应尊重全体

股东的意思自治。因人力资本的评估主观性和动态性程度高，每一种人力资本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公

司，甚至是不同时期的同一家公司，其对人力资本的需求都不同，第三方评估机构做出准确评估的可能

性较低。而真正有效的价格必须经过利益关系人反复“博弈”，不断“讨价还价”下形成。出资人提出的

价格过高，股东们的份额就会被稀释，且认缴资本制度下，股东无需以抬高非货币出资标的价值的方式

提升资本信用。若出资人的人力资本不能使得原有股东的利益大于人力资本出资前的利益，股东们则会

放弃这次冒险行为。若股东过于强势，过度压低出资人的价格，出资人亦会出于自身境地考虑选择“另

谋高就”[13]。其实为构建“双重验证”模式，基础评估层指的是由股东会基于行业标准与岗位贡献度协

商定价(如技术研发岗按专利数量、管理岗按营收增长率加权测算)；外部验证层指的是引入具备资质的资

产评估机构出具《人力资本价值评估意见书》，重点核查历史贡献数据(如项目成果、客户资源转化率)与
未来预期收益的匹配性。 

即使是高度成熟第三方人力资本评估机构，由于适用的评估方式不同，对于人力资本评估只能出具

相对合理的价格。经济市场“瞬息万变”，房产等不动产有形财产的评估结果在数次评估下，出现较大

数额差距的情形常常可见，何况无形的人力资本。同时，绝对排除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不合理，因在无

从参考情况下，第三方的评估价格以及具体的评估项目 2 可作为公司参考，鉴于评估机构具有强市场搜

寻能力及广泛的关系网络，其能集中大量评估记录，留下有迹可循的评估解释，发挥评估机构的价值发

现功能，为小型公司提供预选方案。 
第二，人力资本出资时，应以与公司签订合同的方式转让人力资本使用权。人身债务在民法理论内

无法强制执行。人力资本出资虽受合同约束，违约风险的确存在，但风险性较小。因人力资本出资人在

出资过程中，前期对于公司资产状况的考察期，后期与股东会的谈判期都耗费出资人极大的时间、精力

成本，若无非常优厚的利益，出资人轻易违约的可能性很小。退一步来说，如果出资人轻易选择违约，

表示出资人的人力资本能迅速在其他领域或者其他公司应用，由此可知公司再寻找一个合适的人力资本

出资人的时间成本较低。有限责任公司的损失可以由出资人的违约金弥补，如果人力资本出资人的职位

非常关键，公司可要求人力资本出资人提供保证人或者担保物。 
第三，人力资本出资应计入注册资本并公示。上文中提到在法国人力资本出资额不记载于注册资本

中，仅在限制范围内作为收益权和损失赔偿的计算依据。学者冯果认为欲保证注册资本真实性，未来履

行的人力资本只有在履行完毕才能被计入注册资本[14]。上述行为过度区分人力资本出资人与其它出资

人的地位，不将其计入注册资本，仅与利益损失计算挂钩，有忽视人力资本出资人的公司管理权之意，

如此无法展现人力资本出资的实际情况，且人为增加计算复杂性。人力资本股份的转让便捷程度同样受

到影响，转让方式可学习适用我国处理土地使用权的出资制度，若出资期限为 10 年，10 年后政府或者集

体就享有了 10 年内以土地使用权出资获得的股份，可以在满足公司法条件后转让，公司继续使用原土地

实际需要对其做增资处理。人力资本出资额应计入注册资本，且需要公示注册资本所占公司总资本的比

例。实践中，上海市和温州市的试行办法都规定应注明人力资本出资具体数额[15]。不仅应在设立公司时

记录于公司章程之中，进入动态商业运行后，公司应在年度报告、大众可查询的企业信用公示系统中显

示人力资本出资额。 
现行《公司法》无资本催缴制度规定，资产信用制度在动态交易中为更准确的价值判断方式，交易

方可在交易谈判时期通过人力资本出资公司的公示内容和资产状况决定是否与之达成合约。经济市场蓬

勃发展的同时，交易风险亦大大增加，通过充分披露信息给潜在的市场经济参与主体，其应以自身权益

 

 

2这些项目可包括既往业绩、教育水平、年龄阶段、身体状况、出资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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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出发点对公司的交易履行能力尽谨慎检查义务，法律将选择权还给市场交易人，让交易人自行衡量

判断，亦符合私法自治原则。 
(二) 人力资本出资限制及责任担保机制 
自由权的赋予伴随着事后监管的细化，监管对于市场稳定是必要的措施。存有限制的自由才是自由，

我国已经进入认缴制度时代，但保留了法定资本制度的某些制度，资本充实原则仍具有重要地位，相对

应的制度是破产认缴资本加速到期制度 3。人力资本出资处于未来缴纳出资的状态，同样需要对应制度保

障其出资充足。 
第一，限制拥有一定份额股份的股东的关联人或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人对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持股

公司以人力资本出资。公司股东层或者其实际控制人利用自身对公司股东(大)会的控制能力，使公司与其

具有关联关系的人力资本出资人签订出资协议。此时，股东会与出资人之间的利益制衡将失效，评估项

目不再是出资人的能力与业绩，而是关联人与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关系的亲疏远近。 
人力资本出资制度在出资人资格无限制的情况下，将演化成公司领域的“以权谋私”。例如：A 公

司是一家发展良好的高科技公司，B 为 A 公司占公司股份 70%的大股东 C 的侄子，侄子 B 与大股东 C 联

合决定 B 以人力资本出资入股 500 万，B 实际达不到如此之高的评估额度，然而 C 利用其大股东的身份

通过了这项作价决议，C 的条件是事后 B 将股份红利的 80%交予 C。其中损害最大的是除 C 之外的 A 公

司的其他小股东们，其股份比例被稀释，人力资本出资制度的利处却没有显现，公司并不会因为 B 得到

大幅度的利润增长，小股东们的利益被严重侵害。侄子与其他关联人的出现，极其可能成为人力资本出

资制度的漏洞，使得公司运行混乱，甚至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应限制与有限责任公司超过一定比例(例
如 10%)的股东的近亲属及关联人以人力资本出资，避免以上情况的发生。关联人出资损害到其他股东利

益时，持有或共同持有一定比例(例如 5%，比例过大维权难度高，过小易产生滥诉情况)股份的股东可以

提起侵权之诉。 
第二，人力资本出资人在履行义务期间，股份转让与兼职行为应当被限制。上文境外立法例中提到，

美国限制履行出资工作期间的人力资本股份转让，为了避免损害公司利益，将其存放于专门的保存地。

人力资本出资人在公司工作多年，为公司创造利润的同时，公司的平台亦给予人力资本出资人更多被关

注的机会，社会资历与技能经验将双重提升，其人力资本的价值快速增长。出资人商业往来中不断积累

人脉，极其容易产生兼职或跳槽行为。但个人的精力、注意力皆为有限资源，出资人兼职于其他公司将

影响出资公司的人力资本出资充实性。限制股份的转让可以约束出资人履行其服务义务至期限结束，如

果人力资本出资人不遵守公司的运营规定与管理规定，不尽职尽责，兼职于其他公司或实施对公司有害

的行为，不仅公司可对其追究侵权损害责任，还应允许公司在出资合同期满后或者在合同履行期间内情

况严重时，依照人力资本出资人的服务业绩、既往过错等重新评估其人力资本价值，并减少其股份作为

制衡出资人过错行为的措施，推动其积极主动履行人力资本出资义务。但此项工作须强制引入第三方评

估机构，判断公司给予人力资本出资人的负面评价是否有足够证据支撑，评估机构出示确认调查报告后，

才可以对人力资本出资人生效，确保出资人利益不会被公司任意破坏。 
第三，破产清算时，人力资本出资人未足额出资应承担足额补缴出资责任。任何公司存在就具有破

产清算的风险。非破产清算的情况，有的学者提出应当就未履行的服务义务，应用加速到期制度，要求

人力资本出资人对未履行部分按比例补缴[13]。例如，A 的人力资本评估价格为 50 万，出资年限为 10 年，

第 5 年公司进入清算程序，则 A 有 25 万出资未履行，需要以资金补足 25 万出资额。笔者不认同此观点，

对于非破产清算，即使认缴制度下以物质资本认缴，股东主张出资加速到期，最高院民二庭亦认为应当

 

 

3《破产企业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

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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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支持。非破产清算下，公司不处于破产绝境下，加速到期的处理方式极容易产生以大公司力量欺诈

个人的行为，使人力资本出资人陷入债务危机，于下文出资者保护制度详述。 
破产清算时，出资人未出资完毕，适用加速到期制度 4。人力资本出资状态与上述情况相似，其出资

人应当就其人力资本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以货币资金补缴未缴纳部分。即上文例子中的，前提为破产

清算时，A 有补缴 25 万资金的责任，其他股东要对 A 承担连带缴纳责任。上述两种情况区别在非破产清

算公司内部具有决定能力，可提前规划避免人力资本出资人陷入债务的尴尬境地。然而需破产清算的公

司已无法决定其清算结果，出资人出资时应调查公司的运行状况，不应轻易出资有破产风险的公司或者

提前合理计算出资年限，否则破产清算时，人力资本出资任未完全履行出资，承担补缴责任在所难免。 

5. 人力资本出资人保护制度 

著名企业家雷军先生及各企业家希望法律可以给公司内部更多的自由权利，比如允许人力资本出资。

此项出资制度适用于何类人群呢？家境优渥者可以直接以金钱出资购买股份。人力资本出资人更多为无

法以自己的资金购买股份的有志青年。此类出资人常以个人身份与公司谈判，体量差距巨大，即使相对

人仅是一个微小型公司，差别仍存在。由此可知人力资本出资人往往处于信息、资源、权利保护的弱势

地位。公司利益效率增加的同时，人力资本出资人的权益理应得到保障。 
第一，人力资本出资人的出资公司被破产清算，出资服务未履行完毕时，出资人不得再以履行工作

服务的方式补缴出资，而需以物质资本补缴。如此将产生恶意推卸债务的风险漏洞。例如：A 公司已经

有资金问题，后仍在经营，后吸收了海归骨干 B 的人力资本出资 10 年，出资额为 200 万，后颓势显现，

2 年后，A 公司破产，破产清算时，B 被告知应当补缴剩余出资额 160 万。A 公司若与其他公司达成有名

无实的借款合同，则不仅仅是推卸债务，还可能被定义为对象为 B 的诈骗行为，市场中与 B 相同境遇的

人力资本出资者越多，对商业信用产生的破坏力越大。 
因此政府应当设立相关监察部门或促进人力资本出资者保护协会的设立，该部门或协会对于接收人

力资本出资的公司财务报表进行检查，确认其真实准确，无虚假欺骗记载，设立“公司门槛”筛选出真

正需要人力资本出资的公司。对于陷入破产的人力资本出资公司，需要人力资本出资人负担补充清偿责

任超过 30 万及以上人民币，监管部门或协会可行使调查权，查询此公司在破产前一段时间内是否有虚假

交易，恶意制造债务等欺诈行为，保护人力资本出资人权益。若该项保护制度未建立完善，出资人在前

忧后怕的环境下，无法尽力尽责尽心履行职务，随之经济发展的速率将受到影响，商业环境同样会浑浊

不清。 
第二，资本与人的因素紧密相关，人的健康因素在较长的出资期间难以准确估量。若出资人因为伤

病难以恢复原工作能力甚至生活能力时，对于公司、出资人自身利益都有损害。其他股东或者出资人在

人力资本出资前为转移风险，应当为其购买相匹配的商业保险，获赔的保险金可缴纳剩余出资额。以此

既保证公司资本充足，公司分配人力资本出资人对应的股息，保证其生活需求，减少损害带来的损失。 

6. 结语 

人力资本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生产要素，是公司高效率运行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世界各国

公司对于人力出资的规定逐渐开放，尤其在出资形式方面放宽约束。我国公司法吸收境外法律的风险保

障措施之后，应当确定其合法地位，允许人力资本作为有限责任股东的出资标的具有合理性。尽管有学

者对人力资本出资的法律问题持反对意见，认为人力资本出资会影响资本充足性原则，评估难度较大。

 

 

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35 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

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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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过本文的论证，可以通过法律的制衡，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如此人力资本出资人顺应盈利方向的

行动偏好得益于公司和个人产权效率的提升，通过减少此类制度不确定性，化解法律冲突。同时，目前

人力资本出资评估异议诉讼模式及可诉股东持股比例、人力资本出资人保护组织的设立与管理权限等问

题仍处于模糊地界，需要更细致完善的规定，然而这不是否定人力资本出资的绝对理由。人力资本出资，

在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趋势下的今天，是以法律的方式来肯定以人为本，既是大势所趋，亦是明智之举，

人力资本出资需要法律给予更包容适用的土壤，并为之不断完善，以致技术进步率和全要素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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